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聚氯乙烯生产汞削减及最小化示范项目
超低排放和“双碳”政策实施背景下重点行业大气汞排放及
污染控制现状研究
工作大纲
1、 项目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2017年8月16日起生效。为控制公约重点管控行业的汞使用和排放、推动无汞技术的工业化应用，我中心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共同开发并实施了“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聚氯乙烯生产汞削减及最小化示范项目”。该项目旨在助力中国重点管控行业减少汞的使用和排放，推动重点管控行业履行公约。
在中国超低排放和“双碳”政策实施背景下，减少电石法聚氯乙烯（PVC）生产行业的大气汞排放是项目重点目标之一，为推广该行业大气汞减排经验，将同步支持作为大气汞及其化合物重点排放源的水泥生产等行业开展大气汞排放污染控制研究，从源头、过程和末端对生产全过程的汞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管控，降低汞的排放，提高行业整体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2、 目标
[bookmark: OLE_LINK1]为支持公约大气汞减排技术示范前瞻性研究，拟委托一家技术支持单位，开展中国电石法PVC生产行业和相关重点行业（水泥生产等行业），大气汞排放污染控制技术和现状调研、评估减排成效，探究相关政策实施对大气汞排放和协同降碳影响，提出适用于我国电石法PVC生产行业和相关生产（水泥生产等行业）特征的汞污染控制优化方案和政策建议，为行业大气汞减排及环境风险管控和履行国际公约提供支持。为此，特定制定本工作大纲。
3、 工作内容
本项目将委托一家机构，围绕超低排放和“双碳”政策实施背景下中国电石法PVC生产行业和相关重点行业（水泥生产等行业），大气汞排放及污染控制现状研究开展以下工作：
(1) 大气汞排放及其管控现状梳理
梳理分析超低排放和“双碳”政策实施背景下电石法PVC生产行业和相关重点行业（水泥生产等行业），对汞和CO2相关的现有和新兴多污染物控制技术，识别电石法PVC生产和水泥熟料生产过程中主流污控技术组合下的所有含汞废物产生节点及废物类型。通过资料收集、专家座谈、现场调研等方式，收集我国电石法PVC生产和水泥熟料生产用原料、熟料和烟气等的汞监测数据，赴甲方选定的2家电石法PVC生产企业开展大气汞排放实测采样分析，现场测试方案应遵循国际公认的汞采样和分析标准，以确保可比性，基于实验室化学分析检测结果，明确大气汞排放水平中汞的含量水平及赋存形态并评估其迁移性和浸出率。
结合电石法PVC生产企业实测值和通过文献资料收集的行业大气汞排放数据，分析研究电石法PVC行业大气汞排放水平，并与超低排放背景下水泥行业的大气汞排放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梳理分析国内外发布的大气汞管控相关政策，对照公约第八条要求，分析2个行业大气汞排放及其环境风险管控的履约差距和需求，对比我国与国外其他国家在大气汞排放及其环境风险管控要求上的区别。
(2) 大气汞排放减排成效研究
梳理分析2个行业采用的主流污控技术及应用情况，研究其脱汞效率，形成不同污控措施应用时脱汞效率的数据集（有效数据≥10条）。选择采用主流污控技术的有代表性的电石法PVC生产企业和水泥企业各2家，开展案例分析，评估其控汞措施的减排成效
结合2个行业的生产用原料、燃料、烟气中的汞含量及排放水平，从政策要求、测试方法、外排废气达标稳定性、经济成本、推广可行性等方面，对比分析各典型超低排放技术的适用范围、技术特征和协同脱汞效果，提出3条最常用、效果最佳的末端治理路径和汞污染控制的政策建议。
(3) 减汞、超低排放及“双碳”政策实施对行业大气汞排放和协同降碳分析
梳理分析我国发布的减汞、超低排放及“双碳”政策文件，识别相关政策对2个行业大气汞、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合必要的情景分析，包括至少三种政策/技术应用情景（基准/中/高情景），量化减汞、控煤等不同措施对未来中国水泥行业大气汞与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分析控汞政策实施下2个行业大气汞减排协同降碳路径，探究我国控汞政策与超低排放、气候变化、“双碳”目标实施下未来中国电石法PVC生产行业和水泥行业汞减排与协同降碳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作用。
4、 
主要产出
项目的产出及相应的提交时间和要求如下：
1. 超低排放和“双碳”政策实施背景下电石法PVC行业和水泥行业大气汞排放及污染控制现状研究报告（中英文，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2. 至少1篇相关文章（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5、 工作时间安排 
项目实施周期至2025年12月31日。
6、 产出支付
产出支付进度表
	序号
	产出
	支付时间

	1.
	合同签署后预付款
	合同签署后30天内

	2.
	超低排放和“双碳”政策实施背景下电石法PVC行业和水泥行业大气汞排放污染控制现状研究报告（中英文，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通过验收后30天内

	3.
	1篇相关文章（2025年12月31日前提交）
	通过验收后30天内


7、 资质要求
（1） 单位资质要求
1. 熟悉《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相关要求；
2. 熟悉我国电石法PVC生产行业和水泥行业情况，近5年内承担过至少3个以上电石法PVC生产/水泥熟料生产汞排放控制技术和相关管理政策研究项目经验；
3. 具有省部级或国家级电石法PVC生产/水泥行业污染物治理或资源化利用数据资源的优先；
（2） 成员资质要求
1. 项目负责人
（1） 应具有环境等相关领域正高级职称；
（2） 熟悉《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3） 具有10年或以上的电石法PVC生产/水泥熟料生产污染物控制相关技术和政策管理研究经验，主持过电石法PVC生产/水泥行业涉汞的国家污染防治政策制定相关工作；
（4） 主持/参与过大气汞减排相关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优先；
（5） 具有5年以上相关的国际合作项目工作经验；
（6）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 项目组成员
（1） 团队成员不得少于10人（1名项目负责人，至少9名其他研究人员）；
（2） 团队成员至少3人拥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且具有环境工程/环境科学/能源与环保等相关专业背景；
（3） 团队成员至少3人具有丰富的电石法PVC生产/水泥行业调研、数据分析、政策研究分析和报告写作经验；
（4） 团队成员至少1人拥有较强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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